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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

中之一就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

深刻表明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在具体部署方面，从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到坚持

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再到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无不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彰显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不变初心与使命担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初心和

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坚持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实践和集中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能根据人民的意愿和事业发展

的需求，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为之努力奋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群

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为导向，进行实践探索和制度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明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

大战略任务”，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在推进国家治理的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思

想贯穿始终，成为我们党最重要的发展思想，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治理，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大显著优势。在历史上，以人民为中心

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规范和调控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展望未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还必须积极回

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贯穿治理活动的全过

程。尤其是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

理社会事务，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

——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深刻领会“为了谁”的问题，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依靠谁”的问题。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供不竭动力。要牢牢站稳群众立场，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治理智慧和治理

力量。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地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第一，在价值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要深刻认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

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根于党的指导思想之中，

孕育于党的性质和宗旨之中，体现在党的执政实践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要真正把人民群众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充

分考虑包括不同阶层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活力。

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

中，把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的奋斗目标，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坚定地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前进。

第二，在建设路径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新中国砥砺奋进的 70年，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的 70年，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

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要以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活动规范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有效保证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

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扩大人民

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加快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

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在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等方面下更大气力，满

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牢牢坚持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扎实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以落实新发展理念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第三，在制度保障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奋斗的目标。”治理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是社会和谐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维护好、实现

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

的根本保证。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效能提升，才能更好服务人民。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就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要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在实践中优化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路径，更好

地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牢牢把

握“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处理好终极目标与工作手段、无限事业与有限任期、不必在我与必定有我的关

系，以治理的实际成效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


